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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9月22日 星期二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华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0〕2013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300万股。 初始战略

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21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

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2,150,000股，占发行总量5.00%。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8,595,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255,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共40,850,000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17.55元/股。

根据《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269.78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4,085,000股）股票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4,510,0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340,0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22724%。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的重要情况，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0年9月22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

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配售对

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9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

“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

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

将在2020年9月23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

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

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

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

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9月21日（T+1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世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

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5927，0927，3064

末“5”位数 84806

末“6”位数 010856，510856

末“7”位数 8004091，3004091

末“8”位数 27255091，47255091，67255091，87255091，07255091，11631304

末“9”位数 07206895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世华科技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2,68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世华科技A股股

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9〕148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0年9月18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33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363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8,331,9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量

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5,226,510 62.73% 17,157,582 70.00% 0.03282799%

B类投资者 9,800 0.12% 31,500 0.13% 0.03214286%

C类投资者 3,095,680 37.15% 7,320,918 29.87% 0.02364882%

合计 8,331,990 100.00% 24,510,000 100.00% ———

其中余股3,424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永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9月23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0年9月24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披露的《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

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7.55元/股，本次发行

总规模为75,465.00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5.00%， 但不超过

人民币4,000万元，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人民币5,500万

元，本次获配股数2,150,000股，获配金额37,732,500.00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

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9月24日（T+4日）之前，依据华泰创新投资

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全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限

（月）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2,150,000 37,732,500.00 24

合计 2,150,000 37,732,500.00 24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81

传真：021-38966500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栋20层

发行人：苏州世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22日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象新材” 、“发行人” ）于

2020年9月21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海象

新材” A股1,834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800,987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63,643,891,000 股 ， 配 号 总 数 为 327,287,782 个 ，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327287782。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12072622%，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8,922.78577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9月22日（T+1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

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9月2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9月2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38.67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20年9月2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申购时

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

新股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0年9月23日（T+2日）公告

的《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浙江海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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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海印股份” ）收到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印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邵建明、邵建聪和茂名环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茂名环星” ）出具的《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根据《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0年6月至2020年9月期间因主动

减持及被动稀释导致股份累计变动比例达5%。 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变动

事项

变动方式 变动方向 变动日期

减持均价

(元/股)

变动股数

（股）

变动比例

（%）

海印集团

资管计划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 2020年7月 3.55 1,153,655 -0.0514

茂名环星 大宗交易 减持

2020年6月 3.06 13,870,000 -0.6202

2020年8月 3.50 10,650,000 -0.4595

2020年9月 3.36 20,835,300 -0.8960

邵建聪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

2020年6月 3.10 10,102,028 -0.4517

2020年7月 3.45 11,465,000 -0.5119

2020年6月至9

月可转债转股

- 被动稀释

2020年6月-2020

年9月

- 89,152,330 -2.0093

注：1、2020年9月21日，茂名环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35,300股，导致控股股东海印集

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累计变动达到5%；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A股；

3、公司可转债自2016年12月16日起进入转股期。 2020年6月至9月期间，公司可转换债券共计转股

89,152,330股，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下降2.0093%。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海印集团 971,686,744 43.4508 970,533,089 41.7354

茂名环星 106,582,499 4.7660 61,227,199 2.6329

邵建明 99,217,500 4.4367 99,217,500 4.2666

邵建聪 31,467,028 1.4071 9,900,000 0.4257

合计 1,208,953,771 54.0606 1,140,877,788 49.0606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

益及资产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2、公司于2020年6月16日披露《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41号）。

股东茂名环星计划在2020年6月19日至2020年12月18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89,

451,7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

3、公司于2020年8月17日披露《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67号）。

股东茂名环星及一致行动人邵建聪先生计划在2020年9月7日至2021年3月6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6,321,2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

4、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008� � � � � � �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 � �公告编号：临2020-074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 或“首创股份” ） 配股方案经公司2019

年5月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2019年5月29日召开的2019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2020年6月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2020年6月29日召开的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20年9月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 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

过，并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910号文核准。

2、本次配股简称：首创配股；配股代码：700008；配股价格：2.29元/股。

3、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20年9月21日（T+1日）至2020年9月25日（T+5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4、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20年9月28日（T+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网上清算，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20年9月29日（T+7日）刊

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5、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2020年9月16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18日（T日）上交所收市后首创股份总股

本5,685,448,207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可配售股份总额为1,705,634,

462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募集资金用途：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3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

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2.29元/股,配股代码“700008” ，配股简称“首创配股”

6、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首

创华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已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配股方案中的可配售股份。

7、发行对象：本次配股配售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

8、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9、承销方式：由联席主承销商以代销方式承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交易 日期 发行安排 停牌安排

T-2日

2020年9月16日

（周三）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

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T-1日

2020年9月17日

（周四）

网上路演

T日

2020年9月18日

（周五）

股权登记日

T+1日至T+5日

2020年9月21日（周一）至2020年9月

25日（周五）

配股缴款期

全天停牌

配股缴款日（于T+5日15:00截

止）

T+6日

2020年9月28日

（周一）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T+7日

2020年9月29日

（周二）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发行成功

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

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2020年9月21日（T+1日）起至2020年9月25日（T+5日）的上交所正常交

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配股认购数量

上交所根据有关规则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首创配股” 可配证券余

额），即先按照配售比例（0.3）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股的

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

每个账户获得的可配股票数量加总与可配股票总数量一致。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有部分香港投资者持有首创股份股票，通过内地与

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香港投资者，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

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3、配股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指定交易的营业

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为“700008” ，配股简称“首创配股” ，配股价格

2.29元/股。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原股

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

名称：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21号新大都饭店2号楼

法定代表人： 刘永政

联系人： 官念

电话： 010-68356169

传真： 010-68356197

2、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电话： 010-86451019

传真： 010-85130542

3、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15号德胜尚城E座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电话： 010-58691097

传真： 010-58691170

特此公告。

发行人：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2日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帅丰电器”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52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01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3,52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

112万股，为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08万股，为本

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40.00%。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9月 23日(周三)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 / 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 / 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已刊登于 2020年 9月 15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

sse.com.cn）查询。

发行人：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2

日

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24,293,828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27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24,293,828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14,576,328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9,717,500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

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 9月 23日（周三）9:00-12: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 / 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9

月

22

日

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力达”、“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１２９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２

，

５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６２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

，

１２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

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宏力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科智能”、“发行人”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１２３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山

科智能”，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９７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

量为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

３３．４６

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９７１

，

８２２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６７

，

８７７

，

１６４．１２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８

，

１７８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９４２

，

８３５．８８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８

，

１７８

股，包销金额为

９４２

，

８３５．８８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６２２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４９６

、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５２４

发行人：杭州山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


